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精酿啤酒生产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对“精酿啤酒生产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建设单位暨《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和2位专家组成验收组。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及环境保护要求执行情况的介绍，查阅了环评文件及批复、《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进行了现场检查，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位于平度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166 号，租赁平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厂区内 1 座现有空厂房，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99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300平方米。
2020年7月，青岛洁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精酿啤酒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于2020年9月18日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批复（青环审〔2020〕21号）。

项目总投资800万元，环保投资29万元；新建啤酒生产线1条，年产精酿啤酒3000千升（熟啤酒2500千升，生啤酒500千升）。
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麦芽600t/a、啤酒花15t/a、酵母1.8t/a、500mL 啤酒瓶500万瓶/a、啤酒桶800个/a、纸箱40万个/a、蒸汽1200m3/a、氢氧化钠0.8t/a、过氧乙酸3t/a、乙二醇1.5t/a。

生产设备与设施：粉碎机1台、糖化锅1台、过滤槽1台、麦汁暂存罐1台、煮沸锅1台、旋沉槽1台、热水罐1台、纯水罐1台、CIP 清洗2台、6000L发酵罐20台、10000L发酵罐6台、玻璃瓶灌装机1台、上盖机1台、吹水机1台、全自动灌装机1台、半自动清洗机1台、喷码机1台、贴标机1台、膜包机1台、装箱机1台、制冷机3台、冰水罐 2台、喷淋杀菌机1台、实验室设备6台。

环保设备与设施：布袋除尘器1台、污水处理站（“混凝沉淀+气浮+水解酸化+好氧生化+二级沉淀”，设计处理规模3600m3/d，依托平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一般固废暂存间1间（12m2），危废暂存间1间（10m2）。
二、项目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与措施

（一）废水

项目废水（工艺废水（过滤槽洗锅废水）、清洗废水（CIP 废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啤酒桶清洗废水）、杀菌废水、冷却废水、纯水制备浓水、蒸汽冷凝废水和生活污水）依托平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工艺为“混凝沉淀+气浮+水解酸化+好氧生化+二级沉淀”，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青岛崇杰环保平度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3600m3/d。

（二）废气

麦芽投料、粉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P1排放。

发酵罐呼吸废气经发酵罐上方的集气管收集至 CO2储罐中暂存，待灌装时输送至啤酒中，不外排；废酵母排出废气排出时间短，产生量少，于车间无组织排放；设置封闭的一般固废间，废酵母、废酒糟、废酒花暂存于专用密闭存储桶内，日产日清，产生的暂存废气较少，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主要产噪设备采取了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四）固体废物

废酒糟、废酒花、废酵母暂存于专用密闭存储桶内后暂存于封闭的一般固废暂存间，日产日清。同布袋除尘器回收粉尘一起收集后外售做饲料；废 PP 棉、废活性炭、废反渗透膜收集后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统一处置；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

废试剂及化验室废液、废试剂瓶、废氢氧化钠内包装袋、废过氧乙酸包装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10m2），委托山东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四、验收监测结果

山东尚水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SS2021110304）表明，验收监测期间：

（一）项目废水排放满足《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821-2005)表1中预处理标准要求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要求。

（二）废气排气筒P1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相关标准要求（10mg/m3），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要求（3.5kg/h）。

无组织颗粒物监控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厂界VOCs、臭气浓度监控浓度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表2标准要求。

（三）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要求。

五、验收结论

项目无重大变动，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项目已按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废水、废气、噪声达标排放，固废处置妥当，污染物排放量满足环评批复要求，《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可信，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验收合格。

六、建议和要求

1、加强对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维护的管理，确保废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要求，自主进行污染源监测，并做好记录。

3、规范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和处置管理，做好台账记录。

七、验收人员信息
	类别
	姓  名
	单      位
	职务/
职称
	签  名

	验收负责人/建设

单位
	董自文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董事长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张良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总经理
	

	
	纪全溪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经理
	

	
	徐海娜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经理
	

	
	张建萍
	青岛崂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经理
	

	验收专家
	史本章
	青岛理工大学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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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大学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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